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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全面推动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文化建设工作的全面性、有效性、持续性，积极塑造专业资

产管理机构的良好形象，增强公司文化“软实力”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证券公

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合规管理办法》、《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合规

管理规范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《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程》

等规章制度及监管要求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文化建设，是指公司在基金行业主流文

化主导下，形成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理念和价值标准，并在此指

导下，公司全员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指导和约束整体行为和

个人行为的、为全体成员所认同和共同遵守的基本信念、价值标

准、业务技能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群体意识、行为规范、精神风

貌等。文化建设工作是公司“软实力”的重要体现。 

第三条 公司的文化建设工作应当覆盖所有业务、各个部门、

分支机构、各层级子公司（下称“各部门”）和全体工作人员，贯

穿业务决策、执行、监督、反馈等各个环节。 

第四条 公司全员应深刻认识公司文化建设工作对公司及个

人发展的重要作用，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凝聚作用。文化被认同之后，就会成为一种粘合剂，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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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方面把全员团结起来，形成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，使公司成

员、部门的工作积极性和整体优势充分发挥。 

（二）导向作用。公司文化能够潜移默化地将全员的事业心

和责任感化成具体的奋斗目标、人生信条和行为准则，为其指明

努力方向。 

（三）约束作用。既有硬约束，又有软约束。通过两者的有机

结合，能强化全员服务、创新、高效、尽职的意识，提高其自我

要求、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自觉性。 

（四）激励作用。文化建设可以在公司全员中形成共同的价

值观，从而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，有利于打造学习型、创新型、

服务型、高效型公司，确保全员和公司整体素养和形象的不断提

高。 

第二章 文化建设理念 

第五条 公司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推动和指导公司文化建设工

作的中心纲领，包括： 

（一）合规。合规是底线。公司必须坚持一切经营活动以符

合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为第一准绳。合规经营始终是公司生存发

展不可逾越的底线。只有依法合规经营，才能取信于客户、取信

于市场、取信于社会，从而赢得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。坚持合规

创造价值、合规人人有责，带头做法律规则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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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。 

（二）诚信。诚信是义务。“受人之托、代人理财”是资产管

理行业的本质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，遵守契约精神、履行信义义

务，是公司的发展之基。公司和全员要珍惜声誉，从日常经营管

理的小事做起，从自身一言一行的小节做起。 

（三）专业。专业是特色。专业是公司作为资产管理机构的

安身立命之本。公司需苦练内功，加强学习，不断提升专业水平

和核心竞争力，才能够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投资银行和财富管

理机构。 

（四）稳健。稳健是保证。公司只有把握好风险和收益的平

衡，坚持稳中求进，才能获得持续性发展。 

第六条 公司各项工作应遵循如下经营理念： 

（一）专业尽责。专业尽责是公司作为专业管理机构履行受

托职责的应有之义。 

（二）合规稳健。合规稳健是公司发展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导

向，是决定公司未来发展的关键。 

（三）忠实勤勉。忠实勤勉是公司作为专业管理机构履行信

义义务的必要条件。 

（四）诚实守信。诚实守信是公司发展的重要基石，也是公

司履行管理人职责的重心所在。 

第七条 公司所有业务、各个部门、分支机构、各层级子公

司和全体工作人员均应在公司文化建设核心理念和经营理念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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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下开展各项工作，积极促进形成公司良好的文化氛围。 

第三章 文化建设组织机构及职责 

第八条 公司设立公司文化建设委员会，作为公司管理层下

设的专门委员会，统领公司的文化建设工作。 

第九条 公司文化建设委员会由公司总经理在内的管理层人

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员组成，其中，公司总经理是文化建设委员会

的主任，督察长是文化建设委员会的副主任，其他管理人员及各

部门负责人是文化建设委员会的委员。 

第十条  公司文化建设委员会履行如下职责： 

（一）决定公司文化建设理念及文化建设总体方案。 

（二）按照文化建设总体方案，部署和推动实施文化建设工

作。 

（三）监督各部门文化建设工作的实施情况，并对违背公司

文化的不良行为进行惩处。 

（四）评估公司文化建设工作效果并持续改进。 

（五）其他与公司文化建设工作相关的职责。 

第十一条 公司总经理、督察长等管理层人员应积极领导公

司文化建设委员会的各项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公司监察稽核部门作为公司文化建设工作的牵头

部门，履行如下职责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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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组织宣传公司文化理念。 

（二）按照公司文化建设委员会的决定，牵头实施文化建设

各项工作。 

（三）向公司文化建设委员会提出文化建设完善建议。 

（四）公司文化建设委员会安排的其他相关工作。 

第十三条 公司各部门作为公司文化建设工作的具体实施部

门，部门负责人应履行如下职责： 

（一）部署实施本部门的文化建设工作。 

（二）及时发现违背公司文化的不良行为，并予以纠正。 

（三）向公司文化建设委员会提出文化建设完善建议。 

（四）积极执行公司文化建设委员会部署的各项工作。 

（五）公司文化建设委员会安排的其他相关工作。 

第十四条 公司全员应积极参与公司的文化建设工作，并履

行如下职责： 

（一）积极参加公司及部门组织的文化建设各项工作。 

（二）遵守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、行为准则的各项要求，认

真执行符合公司文化的行为规范。 

（三）接受公司文化建设委员会的考核和监督。 

（四）公司文化建设委员会安排的其他相关工作。 

第二十条  公司应当为公司文化建设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、

财务等支持，并将文化建设工作费用投入纳入公司预算。 



6/ 15 

第四章 考核与评估 

第二十四条 公司文化建设委员会对全员文化建设执行工作

进行考核和监督。 

第二十五条 公司文化建设委员会对违背公司文化理念和行

为要求的人员有权采取如下措施： 

（一）批评教育。 

（二）通报批评。 

（三）上报监管机构。 

第二十六条 公司文化建设委员会对如下严重违背公司文化

理念和行为要求的人员，有权采取通报批评，及至上报监管机构

等措施，包括： 

（一）因不当行为已实际造成公司及基金财产损失。 

（二）因不当行为严重影响公司声誉。 

（三）经两次以上（含两次）批评教育，仍未能改进的。 

（四）其他经公司文化建设委员会认定的情形。 

第二十七条 公司文化建设委员会考核结果纳入公司员工考

核评价体系中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二十八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各个部门、分支机构、各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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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子公司和全体工作人员。 

第二十九条 本制度未做规定的，应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、

法规及行业规范的规定。本制度依据现行有效的法律、法规及行

业规范的有关规定制定。如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行业规范有调整的，

应依据最新的法律、法规及行业规范执行。 

第三十条 公司各个部门、分支机构、各层级子公司制定的

关于文化建设的各项制度应符合本制度的统一标准。 

第三十一条 本制度由公司文化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、修订。 


